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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院

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细则

根据《教育部 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（教

学〔2025〕2号）《大理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实施细则》（理大

校发〔2024〕212 号）及《大理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

作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为切实做好法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

剂工作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调剂实施细则。

一、调剂基本原则
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严格执行“集体议事、集体决策、

会议决定”程序，确保调剂工作科学规范、公开透明。

二、专业及要求

1.调剂专业

法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有法律硕士（非法学）（专

业代码 035101）和法律硕士（法学）（专业代码 035102），均为全

日制专业学位，现两个专业均按照学校官方发布的招生调剂办法接受

调剂申请。

2.申请条件

（1）初试成绩不得低于本年法律硕士 B 类地区国家分数线的总

分和单科要求，并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。

（2）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应与申请调入专业相同，即法律硕士（非

法学）（035101）只接受第一志愿报考法律硕士（非法学）（03510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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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调剂考生，法律硕士（法学）（035102）只接受第一志愿报考法律

硕士（法学）（035102）的调剂考生。

（3）初试外语科目为英语，不接受其他语种考生调剂。

（4）申请者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。

（5）考生需满足我校及本细则规定的其他调剂要求。

三、调剂流程

1.所有调剂考生必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的“全国研究生招生调剂服

务系统”（简称“调剂服务系统”）进行调剂。我院调剂工作预计于 2026

年 4月 8 日开始，所有调剂考生必须通过“调剂服务系统”填报志愿。

具体接受调剂的时间段以“调剂服务系统”和学校研究生处网站

（https://yjsc.dali.edu.cn/yjsh)公布为准。

2.“调剂服务系统”每次开放持续时间不低于 12小时。首次开放时

间将在学校研究生处网站上进行公布，考生调剂志愿锁定时间为 36

个小时。

3.请考生密切关注“调剂服务系统”，及时查看并确认相关信息，

学院将在调剂系统关闭后 24小时内发出复试通知。

四、遴选规则

1.学院根据考生的初试专业、初试科目、初试成绩、报考条件、

专业背景等综合因素进行择优筛选，确定拟进入复试的调剂考生人选，

差额比例不低于 1:1.2。遴选出拟确定进入复试的调剂考生名单，报

研究生处审核同意后，在“调剂服务系统”发出复试通知。

2.调剂考生同时申请并接受多个调剂通知的，只能选择确定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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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学科专业的复试。

3.首次开放结束后，因已通知复试的考生不参加复试或接受了其

他学校调剂等原因，造成首次调剂未满额时，缺额将在现有调剂库内

的考生中补充，第一批复试结束后，尚有调剂名额时，将再次开通调

剂系统，进入第二批调剂，开通系统前不清空库内考生信息，学院不

再单独发布调剂公告和系统开放公告，以“调剂服务系统”中公布为准，

调剂满额后关闭系统。

五、资格审查

考生需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：身份证、本科毕业证和学

位证（或应届生学籍证明）、初试准考证、学信网学历认证报告、现

实表现材料（政审材料）、初试成绩单、大学成绩单等材料。材料不

全或造假者取消调剂复试资格。

六、相关复试录取工作请详见大理大学研究生处网站发布的《大

理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》和《大理大学 2026年

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通知书》。

七、其他

1.本细则由大理大学法学院负责解释。未尽事宜按教育部、云南

省及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2.联系方式

地址：云南省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古城弘圣路 2号大理大学古城校

区法学院

联系人：杨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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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872-2219825、0872-2219113

法学院

2026年 4 月 3日


